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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/2021_2022__E8_AE_B8_E

5_8F_AF_E8_AF_81_E7_c28_32836.htm 一、 根据海关总署业

务改革中关于加强许可证核销管理规范化、系统化、网络化

的要求，结合海关通关作业改革和口岸通关实际情况，特制

订本操作规程。 二、 海关负责对进出口许可证的核销工作。

对证货不符、有效期已过实际数量超出许可证数量的情况不

予放行；对实际进出口商品金额、货主单位、经营企业、进

出口国别、原产地、商品编码等方面问题，由海关按照现行

文件规定处理，并向外经贸部反馈实际进出口数据。 三、 许

可证电子数据的传送： 外经贸部授权的进出口许可证发证机

关在纸面许可证签发日将发证电 子数据传送到外经贸部，外

经贸部经核查后于当日将有效许可证电子数据统一传送到海

关部署计算中心，总署计算中心于次日将其分送到相关直属

海关信息化管理部门，由该部门据此建立许可证数据库，并

通过内部计算机联网将数据提供给审单中心和各业务现场。 

四、核销流程： 1、 电脑审单：许可证核查程序自动凭报关

单中预录入的许可证号读取 许可证数据库中的电子数据，对

照报关数据与电子数据中进出口许可证 有效截止日期、经营

单位编码、商品编码、数量四项指标进行验核。如 果验核通

过，自动预核扣数量，进入下一作业环节；否则，进入人工

审单。 2、 人工审单： ⑴凭预录入的许可证号读取不到对应

的电子发证数据时，如属预录入许可证号错误，退单更改；

如属电子数据漏传或暂未传到，待传到后再审 核。 ⑵相同许

可证号下的报关数据与电子数据完全不符时，如属预录入错



误，退单更改；其他情况待调查清楚后再审核。 ⑶相同许可

证号下的报关数据与电子数据之间有部分内容不符时，如属

预录入错误，退单更改；如属许可证纸面内容真制错误或电

子数据传送错误，由发证机关按程序换发新证，海关按新证

及其电子数据核销。 ⑷电子发证数据中“商品编码”一项如

与海关归类不符，以海关归类所 确定的“商品编码”为准。

人工审单通过以后，预核扣许可证数量，进入下一作业环节

。 3、 放行核注： 现场关员核对纸面许可证与电子数据是否

相符，并核对预核扣数量是 否正确（散装货物溢装数量可超

出5％以下），根据核对结果分下列三种 情况执行： ⑴如果

纸面许可证数据与电子发证数据不相符，预核扣数量不正确

或超 出了签发数量都不予放行，退回修改。 ⑵在“一批一证

”情况下，预核扣数量准确无误且未超出实际签发数 量，在

电脑中进行实核注，同时收回纸面许可证，在上面签注实核

注数 量、经办关员性名、签注日期，将其随附报送单归档。 

⑶在“非一批一证”情况下，预核扣数量准确无误且未核扣

完签发数 量，在电脑中进行实核注，同时在许可证正本背面

签注本资实核注数 量、经办关员姓名、签注日期，将其交还

持证人。在12批以内核扣完签 发数量后，进行总量实核注，

并参照上款收回纸面许可证。 4、核销及数据上报： 结关管

理部门在收到“清洁舱单”或其他反映进出口实际情况的载

货 清单后，将其与相关的报关数据进行核对； ⑴如果核对准

确无误，在电脑中核注结关日期。在“一批一证”情况 下，

有关许可证核销数据将自动进入核销数据库；在“非一批一

证”情 况下，有关许可证核销数据将在最后一批结关后自动

进入核销数据库。 各直属海关信息化管理部门于结关当日将



核销数据报送总署计算中心， 再由总署计算中心将其汇总后

于次日反馈给外经贸部。 ⑵如果通过核对发现退关、甩货、

加货等变动情况，发出修改报送单通 知，由审单中心采用人

工干预方式在电脑中对原许可证核扣数量进行相 应修改。 ⑶

上报后的许可证核销数据如仍有变动，须由直属海关主管业

务部门和 信息化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共同批准后，采取人工方

式对原数据进行更 改，并由信息化管理部门将更改情况于修

改当日追加报送总署计算中 心，再由总署计算中心于次日将

其报送外经贸部。 五、对有关具体事项的规定： 1、 总署计

算中心与外经贸部EDI中心之间，以及总署计算中心与各直属

海关信息化管理部门之间建立全时热线电话，由专人负责解

决运行中可 能出现的问题。 2、 因发证机关传送电子数据，

或填制纸面许可证产生的错误，持证人 可向海关提出凭保放

行申请，得到总署人外经贸部反馈来的热线电话书 面传真确

认后，经直属海关主管业务科长、处长二级审批通过，可凭

保 证函先办理结关放行手续。 3、 进出口许可证愈期作废，

不得展期使后，原持证人须向发证机关申 领新证。在领到新

证前，原持证人如因时间所急，可向海关申请凭保放 行，具

体办法参照上款。 4、 在“一批一证”的情况下，来往港澳

的小型船舶或零担货柜车进出 口境的货物，在有关新规定未

实施前，暂可参照“非一批一证”的办法 具体操作。 5、 对

于不在“一批一请”制范围内的许可证，发证机关在其纸面

证的 “备注”栏中应注明“非一批一证”，其使用次数最多

不得超过12次。 6、 许可证采取“一证一关”制度，其纸面

证书所填写的和电子数据所 传输的“报关口岸”一项只有一

个真属海关名称，但进出口企业在该直 属海关所辖关区内的



各口岸均可报关，进出口企业如需在该直属海关管 辖范围以

外的其他海关报关，应到原发证机关换领新证。对指定口岸

报 关的进出口商品，仍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